广东培正学院学生修读课程变动申请表
	申请学生
	姓名
	
	学号
	

	
	专业
	
	电话
	

	需修课程

(注：学生本人专业培养方案规定应修读课程)
	代码
	
	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学年
	20    —  20    
	学期
	第    学期

	更改课程

（注；用以替代“需修课程”的课程）
	代码
	
	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代码
	
	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申请理由
	      学生签字：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承担课程的院（直属系、部）意见
	        院长（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签字：             （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

1.申请理由应包括需重修该门课程的原因、无法重修该门课程的理由及其它年级或专业计划开设该课程的时间等。

2.承担课程的院（直属系、部）提供原课程和替换课程的教学大纲或教学计划表。

3.此审批必须在开始学习课程之前完成，方能有效。由各二级学院集中于选课前两周交教务处。

4.此表一式多份，学生辅导员，学生所在各二级学院和学生本人各一份，申请表原件保留在教务处。(表中签字必须亲签)

